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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《山东省省级预算支出项目第三方绩效
评价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“全面实施绩效管理”的战略部

署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省级预算支出项目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，

省财政厅研究起草了《山东省省级预算支出项目第三方绩效评价

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规程》）。现将有关政策解读

如下：

一、《工作规程》起草依据和背景

9 月 1 号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

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(中发〔2018〕34 号)，提出了加

快建成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实现预算

与绩效管理一体化运行，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预算绩效管理改革

的目标和方向。文件明确提出要搭建社会公众参与绩效管理的途

径和平台，引入社会第三方机构参与绩效评价。

预算绩效评价是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，在预算绩

效评价中引入第三方机构，既可以弥补财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

既当“裁判员”又当“运动员”的不足，又能提高评价质量和评

价结果的公信力，对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。近

年来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第三方独立评价工作，《中共山东省

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意见》(鲁发〔2014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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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号)明确要求：要按照客观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大力推行第

三方独立评价，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和公信力。《山东省人民政府

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鲁政发〔2014〕20 号)

要求大力推行第三方机构独立评价，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评价独

立、客观的优势，按照试点先行、逐步推开的原则，每年选取部

分资金规模大、社会关注度高的发展类和民生类项目，采取公开

招标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独立评价，不断提高第三方评价规

模。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培育、管理和指导，规范委

托第三方评价流程和第三方评价行为，建立第三方机构评价质量

考核评估机制，不断提高评价质量和公信力。为更好地贯彻落实

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第三方独立评价的部署要求，在全面总结

近几年省级预算支出项目第三方绩效评价经验基础上，研究起草

了《工作规程》，有利于提升第三方评价的规范化程度，提高绩

效评价的工作质量。

二、《工作规程》的起草过程

为做好《工作规程》起草工作，我们赴北京、广州、海南等

省市开展学习调研，初稿形成后，先后两次征求了财政厅内部各

处室、部分省直部门、16 个市和部分县市区的意见，召开第三方

机构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当面征求意见，并根据各方主要意见进行

了修改完善，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正式印发。

三、《工作规程》的主要内容

《工作规程》共六章 35 条，第一章总则，共 5 条，明确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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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工作规程》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具体定义、委托方职责、评

价工作程序和步骤等；第二章前期准备，共 11 条，对第三方机

构绩效评价前期准备各环节做了详细规定，主要包括以下环节：

成立评价工作组、开展前期调研、明确项目绩效目标、设计绩效

评价指标体系、确定绩效评价方法、确定现场和非现场评价范围、

编制社会调查方案、设计资料清单、制定评价实施方案和评价方

案论证等；第三章组织实施，共 7 条，对第三方机构绩效评价组

织实施各环节做了详细规定，主要包括以下环节：下达绩效评价

通知书、资料收集与核查、非现场评价、现场评价、形成绩效评

价结果、评价结果的评分和评级、形成绩效评价问题清单等；第

四章撰写与提交绩效评价报告，共 3 条，对撰写绩效评价报告、

征求意见、提交报告等环节步骤做了详细规定；第五章质量控制

与档案管理，共 7 条，对委托方和第三方机构加强绩效评价质量

控制提出明确要求，对第三方机构建立和落实档案管理制度、做

好委托事项相关资料信息保密工作作出了规定；第六章附则，共

2 条，对《工作规程》执行期限及其它内容作了说明。

由于预算绩效评价的范围和方式比较复杂，此次《工作规程》

仅就项目绩效评价进行了规范，将随着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不断

深化，适时修订完善《工作规程》，以更好地适应财政管理的需

要。


